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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高级管理人员鲁

小平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鲁小平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鲁小平先生

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所负责的工作已平稳交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鲁小平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中山华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37.8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 鲁小平先生辞职后，

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及董事会对鲁小平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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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上午09:

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4年11月15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传卫先生由于工作及行程原因无法出席并主持会议；经

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兼总裁郭献清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1人，代表股份209,979,5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258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6,699,6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95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7人，代表股份163,279,8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299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6人，代表股份25,851,3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8.28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3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5人，代表股份25,851,2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8.2804％。

3、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出席2人，线上出席2人。 董事长张传卫先生、董事张超女士

和孙文艺先生、监事彭哲先生、副总裁胡连红先生由于公务原因缺席会议；公司独立董事

张书军先生、李泽明先生线上参会；公司独立董事余鹏翼先生、监事沈军先生和邓德毅先

生、董事会秘书姚兴存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裁张永胜先生、首席财务官刘

文娣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956,7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1％；反对

1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828,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9118％；反对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26％；弃权

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56％。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9,954,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0％；反对

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826,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9029％；反对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42％；弃权

1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周雨翔律师、梁恒瑜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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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

同意2024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下属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

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354.91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

产抵押、质押等；如果下属公司在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为

其提供担保，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公司（含控股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345.11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44.67亿元人民币，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200.44亿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

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4）。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于2024年10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2024年度对参股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参股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要，

董事会同意对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源” ）间

接参股的萧县鑫生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鑫立恒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上海开鑫建新能源有限

公司在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对外担保，预计担保总

额不超过5,500万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

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

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

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披露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对参股公司担保额

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予的担保额度

内， 将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江苏协鑫储充科技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6,058万

元调剂至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佛冈协发新能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衡阳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芜湖鑫欣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使用。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经审批担保额

度

已调剂使用额

度

本次调剂担保

额度

调剂后担保额

度

调剂后担保余

额

调剂后可使用

担保额度

江苏协鑫储充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 -6,058 3,942 - 3,942

北京胜能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 - 1,000 1,000 - 1,000

佛冈协发新能

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 - 190 190 - 190

衡阳协能新能

源有限公司

- 1,868 1,868 - 1,868

芜湖鑫欣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3,000 3,000 3,000 -

合计 10,000 - - 10,000 3,000 7,000

三、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2024年9月24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蓝天” ）与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以下简称“昆仑大庆分行” ）签署

了《保证合同》，约定苏州蓝天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北部燃机热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部燃机” ）向昆仑大庆分行申请的本金为3,0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

款所形成的债权按73%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9月24

日至2025年9月23日期间北部燃机在2,190万元人民币贷款额度内与昆仑大庆分行办理约

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3万元人民币。

2、2024年9月24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安徽协鑫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徽协鑫” ）分别与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金租” ）签署了

《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安徽协鑫分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芜湖鑫

欣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鑫欣” ）向长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3,000万元人民

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

权为长江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芜湖鑫欣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

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3,

000万元人民币。

3、2024年10月25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协鑫零

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零碳” ）分别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大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和苏州零

碳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佛冈协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佛冈协发新能

源” ）向光大金租申请的本金为19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佛冈协

发新能源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9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

人民币。

4、2024年10月25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光大金租签署了《保证合

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山协鑫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山协鑫新能源” ）向光大金租申请的本金为27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

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中山协

鑫新能源所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5、2024年10月31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苏州园区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

智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算科技” ）向中国银行苏州园区分行申请的

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

年10月31日至2025年10月29日期间协鑫智算科技在1,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中国

银行苏州园区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6、2024年11月4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协鑫数字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协鑫” ）分别与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租赁” ）签署了《保证合

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湖南协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衡阳协能新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协能” ）向华润租赁申请的本金为1,868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

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华润租赁

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衡阳协能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

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

人民币。

7、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协鑫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协鑫售电” ）委托苏

州市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再担保” ）作为申请人，向合作银行申请开立以

江苏协鑫售电为被担保人的保函，苏州再担保为江苏协鑫售电向合作银行提供担保。 2024

年3月7日，公司与苏州再担保签署了《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前述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所担保的债权为自2024年2月26日至2027年2月25日期间因苏州再

担保为江苏协鑫售电办理各类保函业务而形成的苏州再担保对江苏协鑫售电所享有的全

部债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2024年3月8日，合作银行已开立首笔保函，保该函金额2,000万元，保函生效日为2025年2

月8日，到期日为2029年2月7日。 2024年11月7日，合作银行出具《保函修改函》，将保函到

期日延长至2030年2月7日。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2,000万

元人民币。

8、2024年11月8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开发区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广州开发区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协

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协鑫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蓝

天” ） 向中国银行广州开发区分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18,5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2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广州蓝天在

18,5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中国银行广州开发区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

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0,493.54万元人

民币。

9、2024年11月11日，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

行中山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国电中山燃气

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燃机” ）向华润银行中山分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3,600万

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24年11月11日至2028年

11月11日期间中山燃机在3,6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华润银行中山分行办理约定的

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0、2024年11月11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工业园区鑫坤能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坤能清洁能源” ）分别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大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和鑫坤能

清洁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亿联” ）

向光大金租申请的本金为3,5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吉林亿联

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万

元人民币。

11、2024年11月11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工业园区鑫坤能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坤能清洁能源” ）分别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大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和鑫坤能

清洁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榆鑫源” ）向

光大金租申请的本金为5,0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通榆鑫源享

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2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万

元人民币。

12、2024年11月12日，公司与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

担保” ）签署了《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胜能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胜能” ）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北京农商行经济开发区支行” ）申请的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人

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胜能向中关村

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10月24日至2027年10月24日

期间北京胜能与北京农商行经济开发区支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

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

民币。

13、2024年11月13日，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珠海

华润银行广州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蓝

天向珠海华润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11月13日至2026年5月13日期间广州蓝天在4,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珠海华润银行广州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4、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宿迁宿城区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宿城” ）拟

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金租” ）以直接租赁的形式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1.5年。

2024年11月7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宿迁市协良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宿迁协良” ）与分别民生金租签署了编号为MSFL-2024-0037-S-ZZ-002-BZ的《法

人保证合同》和编号为MSFL-2024-0037-S-ZZ-002-GQZY的《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

合同》，约定公司和宿迁协良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宿迁宿城向民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3,

1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民生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宿迁宿城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

18个月，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法人保证合同》和《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为3,100万元人民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情形

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

担保总额

占2023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担保余额

占2023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一、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2,776,177.67 252.95% 1,719,003.99 156.63%

1、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不包

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30,145.11 2.75% 15,148.96 1.38%

2、 公司对子公司的

担保

1,674,891.80 152.61% 928,361.30 84.59%

3、 子公司对子公司

的担保

1,071,140.76 97.60% 775,493.73 70.66%

二、子公司对公司的

担保

10,000.00 0.91% 5,000.00 0.46%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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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减持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 或“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所持有的公司A股股票已通过大宗交

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全部减持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3日、2019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审议〈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设立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

中控技术的股东转让，持有中控技术2,043.6563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 公司成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持股

计划的管理方，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采取了适当的风险防范和隔离措

施切实维护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60个月，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且员工持股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 员工持股计划取得标的股票的锁定期

为： 自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标的股票的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中控技术上市后的36个月。 截至

2023年11月23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 公司于2024年4月7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展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12个月，即存续期展期至2025

年5月29日。

2023年6月26日，因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转增4.5股。 本期员工

持股计划所持公司股票数量变更为2,963.3016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3.77%。

二、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受托资管机构通知，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2,963.3016

万股股票已于2024年4月25日至2024年11月15日通过大宗交易及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

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3.75%。

三、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减持完毕全部所持公司股票，在减持期间，严格

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定。

2、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员

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转出且员工持股计划项下货币资产（如有）已全部

清算、分配完毕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后续公司将实施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相关资产清算及分配工作。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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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IPO” ）前股东上

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宜桥”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

2,521,5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68,041,841股，下同）的0.9407%。 上述股份来源于2017年度、2018

年度和2019年度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且已于2019年12月16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50）。 康宜桥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2,521,5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407%）。

其中，任意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合计不超过2,521,5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9407%），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任意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合计不超过2,521,5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407%）。 减持价格按照市

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收到康宜桥出具的 《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告知函》。 截至

2024年11月14日，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康宜桥在减持计划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64,2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732%；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98,

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350%；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62,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082%。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521,507 0.9407% 其他方式取得：2,521,507股

注：上述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上海康宜桥

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62,

200

0.5082

%

2024/8/2

9～

2024/11/

8

集中竞

价交易、

大宗交

易

22.66－

53.50

37,832,

886.00

未完成：1,

159,307

股

1,159,

307

0.4325

%

注：1、集中竞价交易的减持价格区间为26.05元/股-53.50元/股，减持数量为464,200股，减持总金

额为人民币15,761,946.00元；

2、大宗交易的减持价格区间为22.66元/股-36.83元/股，减持数量为898,000股，减持总金额为人民

币22,070,940.00元。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信息披露

202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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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编 号：临2024-101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基于对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

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钢集团” ）计划自2024年7月29日起12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上限为人民币8,000万元，增持金额下限为人民币4,000

万元。在上述期限内，凌钢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

设定价格区间，凌钢集团将根据公司股票近期价格波动及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资金来源为

自有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6）。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2024年11月13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已超过约定金额下限，增持计划

实施完毕。 凌钢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41,500,1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 累计增持股份的金额为5,833.62万元（不含佣金及交易税费）。

2024年11月15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凌钢集团《关于增持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

果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持股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凌钢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012,999,8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52%。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凌钢集团计划自2024年7月29日起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

上限为人民币8,000万元，增持金额下限为人民币4,000万元。在上述期限内，凌钢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

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凌钢集团将根据公司股票近期

价格波动及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4年7月31日至2024年11月13日， 凌钢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41,

500,1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 累计增持股份的金额为 5,833.62万元（不含佣金及交易税费），本

次增持计划实施已超过约定金额下限，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凌钢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为1,054,500,0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97%。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凌钢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毕6个月内不直接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

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301331� � � � � � � � �证券简称：恩威医药 公告编号：2024-068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成都瑞进恒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瑞进恒” ）函告，获悉成都瑞进恒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办理了质

押。成都瑞进恒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12,884,1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2%。具体事

项如下：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

型）

是否 为

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成都

瑞进

恒

是 3,410,836 26.47% 3.31%

首发前

限售股

否

2024/11/1

3

申请解除

质押登记

日

国民信

托有限

公司

自身

生产

经营

合计 - 3,410,836 26.47% 3.31%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

押后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成都恩威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29,733,

200

28.90%

19,

324,

000

19,

324,

000

64.99% 18.78%

19,324,

000

100%

10,409,

200

100%

成都杰威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12,884,

140

12.52%

6,000,

000

6,000,

000

46.57% 5.83% 6,000,000 100%

6,884,

140

100%

成都瑞进恒

12,884,

140

12.52%

5,920,

000

9,330,

836

72.42% 9.07% 9,330,836 100%

3,553,

304

100%

成都泽洪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12,884,

140

12.52%

4,700,

000

4,700,

000

36.48% 4.57% 4,700,000 100%

8,184,

140

100%

昌都市杰威

特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1,404,

564

1.37% 0 0 0 0 0 0

1,404,

564

100%

合计

69,790,

184

67.83%

35,

944,

000

39,

354,

836

56.39% 38.25%

39,354,

836

100%

30,435,

348

100%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 现就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

2、成都瑞进恒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9,684,000�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的28.20%，占公司总股本的19.13%，对应融资余额为9,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为39,354,836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56.39%，占公司总股本的38.25%，对应融资余额为31,

880万元。 成都瑞进恒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4、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务、融资授

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等

均不产生影响，也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资信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

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2、上述股份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成都瑞进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质押事项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23� � � �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2024-35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10

月31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5日下午2: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下午1:00一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上午9:15－下午3:00。

4、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1709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耀彬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8人，代表股份231,923,01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5.5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2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1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6人， 代表股份231,199,4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20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7人，代表股份6,142,7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723,6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5人，代表股份5,419,11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2％。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81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1％；反对9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1,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14％；反对9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12％；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项颂雨,�侯玉振律师通过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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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大连路118号隧道股份大连路基地6楼英豪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2,485,7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38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

的投票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董事桂水发先生、屠旋旋先生，独立董事褚君浩先生、王啸波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连凯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0,461,951 99.8481 1,825,802 0.1370 198,002 0.0149

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9,757,676 96.0429 51,042,827 3.8306 1,685,252 0.1265

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9,058,076 95.9904 51,731,327 3.8823 1,696,352 0.1273

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9,017,676 95.9873 51,738,325 3.8828 1,729,754 0.129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 司 2024

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139,433,112 98.5693 1,825,802 1.2907 198,002 0.14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大会审议的第2、3、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伯庆、杨红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报备文件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